附表3
关于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偿资金预存情况的

审核意见

根据《                      拟征地项目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偿资金测算汇总表》，该项目符合享受养老保险补偿的被征地农民共        人，应将          万元养老保险补偿资金预存到宜昌市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。

现根据     年    月    日宜昌市财政局提供的《               拟征地项目养老保险补偿资金预存到账凭证》（到账凭证号：               ），           万元的养老保险补偿资金已全部预存到账，符合《宜昌市人民政府关于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》(     号)规定的征地报批条件。
附件：预存资金缴款凭证
                     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(盖   章)

年     月     日
（本审核意见一式两份，一份作为征地报批的附件，一份人社部门留存）
